
闽卫督函〔2022〕193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
20222073 号提案的答复

许能锋委员：

《关于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编制管理的建

议》（第 20222073 号）由省卫健委会同省人社厅办理。现将有关

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预防是最经济、最有效的健康策略，疾

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、保障公共卫生安全、维护经济

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基层公共卫生人才

队伍建设工作，近年来，我省陆续出台了《关于充实基层卫生力

量稳定医护人员队伍九条措施》《福建省 2021-2023 年加强基层

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》等一系列政策，我委也会同省

人社厅等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，拓宽包括公共卫生岗位医学专

科生在内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补充渠道，加大力度为基层吸引人

才、留住人才提供政策支持，稳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，

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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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制度为保障，落实疾控机构编制标准。会同省委编办，

按照我省每万常住人口总量 1.75 的比例，结合我省疾病预防控

制任务、人口密度、服务半径及财政承受能力等情况，在我省核

定的编制总量内为省、市、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定具体核

编比例，分层级合理核定人员编制，并向基层一线倾斜，确保各

级疾控中心功能发挥。同时，积极指导各地强化紧缺急需的预防

医学等专业技术人员招收工作，充实基层公共卫生人才队伍。

二、以人才为根本，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人才补充。一是制定

实施《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卫生院改革与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加

大力度培养和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乡镇卫生院公开招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《福建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加强山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十条措施的通知》等

一系列措施，在公开招聘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时，卫健、人社部门

可在事业单位编制、岗位结构比例内，根据当地用人需求和乡村

医生现有情况组织开展招聘，加大包括公共卫生岗位医学专科生

在内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招聘力度。同时，明确通过优惠政策招

聘的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应服务满 5 年，未满 5 年的不得流动到

除乡镇卫生院外的其他事业单位。二是改进创新基层卫技人员招

聘办法，部分地区将公共卫生类专业列入当地紧缺急需招聘指导

目录，放宽学历和最低开考比例要求，允许采取直接考核或面试

等“绿色通道”招聘方式。据了解，目前省内大部分乡镇卫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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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聘卫技人员时设置的学历条件为大专及以上。三是组织实施

“公开招聘一批”基层医学人才项目，2021－2023 年计划为全省

乡镇卫生院预计招聘预防医学类、临床医学类等专业本科及以

上、大专层次医学毕业生 2924 名，聘用人员签订连续服务期限

不少于 5 年的聘用合同，服务期内分别给予本科学历 1.4 万元/

人·年、大专学历 0.9 万元/人·年的补助。目前已为首批 498

名（本科学历 117 名，大专学历 381 名）赴乡镇卫生院服务的医

学类毕业生申报补助。

三、以改革为契机，推进管理运行机制创新。在全国省级疾

控机构中率先开展综合改革试点，实行“公益一类保障、公益二

类管理”，优化管理机制，增强内部活力，缩小疾控机构与同级

医疗机构人员薪酬差距。允许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破现行事业单

位工资调控水平，适当提高省疾控中心绩效工资总量；允许在充

分履行公益职责、高质量完成各项疾控任务基础上，通过技术服

务等方式取得的收入可按比例提取，用于贡献人员为主的绩效工

资发放。目前地市也在同步开展疾控改革工作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围绕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继续做好

以下工作：一是完善基层编制使用管理机制。积极服务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“网底”“哨点”作用发挥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

索在县一级设立“编制周转池”，对全县卫技人员编制进行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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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剂，沟通协调机构编制部门，适当降低基层单位控编比例，为

县级疾控中心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聘公共卫生专技人才提供编

制保障。同时，引导各地立足本地实际情况，合理设置岗位报考

资格条件，着力解决基层卫生机构尤其是边远乡镇卫生院“招人

难”问题。二是完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投入机制。将基层卫

生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全省人才队伍建设总盘子，同步规划、同步

部署、同步推进。继续深化职称评审改革，健全差别化人才评价

体系，进一步鼓励引导优秀人才下沉基层。积极完善以公益性为

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和内部分配机制，以及公共卫生机构工资动

态增长机制，凸显政策倾斜、体现优绩优酬。三是加大基层公共

卫生人才总量供给。会同各级人社部门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补充人员工作的指导支持力度，认真落实相关优惠政策，积极提

供工作指导。进一步深化医教协同，积极与教育部门沟通，以需

定招合理扩大福建医科大学、厦门医学院、厦门大学等医学院校

公共卫生类专业招生规模，鼓励省内其他医学院校整合校内外优

质资源开设公共卫生类专业。四是加强基层卫生人才进修培训。

对基层目前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人员，继续做好培训指

导工作，着力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综合业务素质，推进

基层按照国家规范要求全面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为辖区居民

做好健康管理服务。鼓励引导高层次卫生人才“送培下乡”，丰

富以本地、就近、在岗为特色的基层卫生人才培训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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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黄如欣

联 系 人：陈 飞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13651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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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